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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、定点采购的制度规定进行清理规范。《办法》施行前订立的协

议供货、定点采购协议，可以继续执行至期限届满。我市协议供

货、定点服务采购协议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所有合约到期，期满

后不再执行，各预算单位、协议供应商应当及时办理原成交采购

事项的交易手续。

二、加强框架协议采购组织协调

各预算单位、集中采购机构对多频次、小额度采购活动要充

分理解把握《办法》对框架协议采购的规范性要求，切实做好需

求标准确定、采购方案拟定、供应商入围征集和合同履约管理等

工作。市财政局将认真做好组织协调，进一步清理违规设置的供

应商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，加强对框架协议采购方案的审核

备案管理，切实抓好《办法》确定的公平竞争机制建设，平稳有

序推进框架协议采购的实施。

三、加强采购人主体责任，依规选择框架协议采购形式

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品目以及与之配套的必要耗材、配件等，

采用框架协议采购的，由集中采购机构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

协议。集中采购目录以外品目采用框架协议采购的，由主管预算

单位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。其他预算单位确有需要的，

经其主管预算单位批准，可以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。框架

协议采购包括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和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，封闭

式框架协议采购是框架协议采购的主要形式。各预算单位根据工

作需要应当依规选择框架协议采购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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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采购效率，降低采购成本，

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集中采购机构负责《邓州市政

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内服务类（印刷服务、物

业管理服务、保安服务）供应商进行公开征集，结合河南省政府

采购网上商城（货物类）满足各预算单位日常零星采购需求；《邓

州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以外标准明确、统

一，需要多次重复采购的货物和服务，由各预算单位根据工作需

要公开征集入围供应商。

四、依法科学制定采购需求标准

集中采购机构、主管预算单位应当高度重视采购需求标准的

制定工作。各单位要结合业务特点合理确定各类产品的需求标准，

逐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完整程度，做到客观、细化、可评判、

可验证，无明确需求标准的不得开展框架协议采购。货物项目应

当明确货物的技术和商务要求，包括功能、性能、材料、结构、

外观、安全、包装、交货期限、交货的地域范围、售后服务等；

服务项目应当明确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技术保障、服务人员组

成、服务交付或者实施的地域范围，以及所涉及的货物的质量标

准、服务工作量的计量方式等。

五、加强采购方案审核备案管理

集中采购机构、主管预算单位在执行框架协议采购方式时应

当按照不同品目分类拟定采购方案，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核或者备

案。市财政局按照公平公正、促进竞争、讲求绩效的原则，加强




